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普陀区教育学院干部学习制度

为全面提高领导干部的理论素养和综合素质，推进学院党政领导干部学习活动的规范化、制度化，提高学习水平，增进学习效果，对学院领导班子、中层干部的学习做如下规定：
1、 学习对象：
学院党政班子、中层干部。
    二、学习内容
1、 政治理论学习。
以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重要精神为核心内容，以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是这样思
想三十讲》为基本理论教材，紧密结合学习党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，通过学习，鉴定正确的政治立场、政治观点、政治方向。
2、 业务学习：
（1）党和国家的政策与法规； 
（2）国家教育政策与法规； 
（3）学校管理专著或节选、教育教学管理理论等。
三、学习方式：
（1）班子行政会议后统一学习，每月一次。
（2）中心组学习，双周一次。
（3）组织各类专项讲座及培训。
（4）自主学习。
四、学习要求：
    学院党总支全面安排学习内容，并对每期学习提出要求。班子和中心组成员要按照要求，认真完成学习任务，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原则，知道实践、退工各项工作顺利的开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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